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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基地的通知
─── 

各企事业单位：
为做好我市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工作，提高高校毕业生创业能力，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的通知》（内人社办发〔2013〕346号）和《关于批准全区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管理中心、区直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基地的通知》（内人社办发〔2010〕163号）文件精神,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征集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基地，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申报建立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基地的基本条件
    （一）乌海市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取得人社或教育部门批准的培训（教学）资质，有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创业培训工作并积极落实创业培训年度计划的企事业单位。
　　（二）承诺按照“领航者创业实训”课程、技术要求和培训流程，组织开展培训；至少有1名获得内蒙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的《创业实训师资证书》的人员；具有满足“领航者创业实训”课程教学要求的标准化场地和设备（一般应具有一间能同时容纳30人以上开展教学活动的多媒体教室和一间拥有25—30台电脑并接入50兆以上宽带的机房）。
二、创业培训对象
    有创业意愿的毕业学年在校大学生以及离校五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3、 创业培训经费补助标准
    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合格人员补贴标准为2000元/人次，其中6个月内实现创业的按照培训补贴标准的100%给予补贴；6个月内没有实现创业的，按照培训补贴标准的80%给予补贴。
四、申请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基地所需材料及申请程序
　　（一）所需资料
    1、乌海市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基地申请表；
　　2、申请报告；
　　3、具备办学或培训资格的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　　    4、行政负责人、管理人员名单及拟任课教师资格证明；
　　5、开展培训教学场所的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
　　（二）申请程序
　　1、申请单位向乌海市人才交流中心递交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2、乌海市人才交流中心根据申报单位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进行实地考察和评估。乌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初审通过的申请单位进行复审并签署意见。
　　3、乌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评估结果和实际需求，批准建立创业培训基地。
五、其他事项
（一）乌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定期对创业培训基地进行督查，创业培训期间，由乌海市人才交流中心全程指导、监督，并为培训合格人员发放证书。
（二）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于3月24日前将申请材料报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联系人,贾淇铖,谭舒越,联系电话：3158035。

附件：1、《乌海市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基地申请表》
      2、《乌海市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基地评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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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乌海市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基地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申报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基地的条件（师资力量、教学场地及设施等方面）
	

	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管理中心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报单位、创业培训管理中心、人社局各存一份
附件：2
乌海市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基地评估表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注册时间
	
	电子邮箱
	

	注册资金
	元
	固定资产
	元

	经营范围
	

	行政人员
	人
	办公场地
	m2

	教学场地
	m2
	计算机
	台

	专职教师
	人
	具有资格证
	人

	单位基本情况
	

	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管理中心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报单位、创业培训管理中心、人社局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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